
 
謹慎理財 

信用至上 

差別循環信用年利率之浮動利率為第一銀行放款基準利率+2.31~9.31%；固定
利率為 15%｜差別循環信用適用之年利率依電腦評定，最高為 15%．利率之
基準日為 2015 年 9 月 1 日｜預借現金手續費：預借金額 X3.5%（最低新臺
幣 100 元/3.5 美元/400 日圓/3 歐元計）．其他收費項目及權益請上網查詢 

諮詢及進度查詢專線(02)2173-2999      傳真專線(02) 2751-1818  

郵寄地址 104 台北市中山區八德路二段 203 號 10 樓「分期預借現金專案小組」收  

 計算範例(以金額 NT$100,000 為例) 

分期期數 撥款金額 分期利率 總費用年百分率 每期攤還本金金額 

3 期 NT$100,000 12% 12% NT$ 33,333 

6 期 NT$100,000 14% 14% NT$ 16,666 

12 期 NT$100,000 15% 15% NT$ 8,333 

分期本金按期平均攤還，各期利息按剩餘本金計收。本廣告揭露之年百分率係按主管機關備查之標準計算範例予以計算，實際條件，仍以銀行提供之產品

為準，且每一客戶實際之年百分率仍視其個別產品及授信條件而有所不同。本總費用年百分率之計算基準日為 2015 年 9 月 1 日。 

  第一銀行「分期預借現金」專用申請書 （版本 A03202406/活動案號：A0300088） 

正 卡 人 姓 名  身 分 證 字 號 
( 請 務 必 填 寫 ) 

 

信用卡正卡卡號 □□□□-□□□□-□□□□-□□□□  

聯 絡 電 話 
日：(  )            夜：(  )            行動：  
請留行動電話以便發送簡訊通知申請結果，限本次申請使用，若與留存於本行聯絡電話不同，請自行致電客服專線變更。 

申 請 金 額 

( 請 勾 選 一 項 ) 

□ 同意以本行核准金額為準(最低金額須達 2 萬元) 

□ 新臺幣       萬        仟元 

˙最低申請金額 2 萬元 ˙如未選填恕無法受理申請。 

銀行專用欄（申請人請勿填寫） 

 

分 期 期 數 

( 請 勾 選 一 項 ) 

□  3 期(分期利率 12%) 

□  6 期(分期利率 14%) 

□ 12 期(分期利率 15%) 
 如未勾選恕無法受理申請。 

 分期本金按期平均攤還，各期利息按各期剩餘本金計收。 

指定匯入帳戶 

(限正卡人本人帳戶 ) 

______________銀行/郵局 

______________分行/分局 

匯款帳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附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
  

 指定匯款帳戶非本行帳戶時，正卡持卡人須自行負擔匯費每筆 100  

元，並列入當月信用卡帳單上，如因申請人填寫之帳號有誤，致本

行匯款失敗須重新匯款時，須再次負擔匯費每筆 100 元。 

正卡人中文簽名 × 
(請勿塗改)   ※本人已詳閱並同意「分期預借現金」專案約定事項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分期預借現金」專案約定事項 
本專案僅限第一銀行正卡持卡人申請，若有更改中文姓名，須待本行更名作業及指定匯入非本行帳戶之更名作業皆完成方能受理申請。本案最低

申請金額為 2 萬元，並以仟元為單位，核准金額最高以核准當時預借現金餘額為限。如申請金額勾選「同意以本行核准金額為準」時，核准金額以核

准當時預借現金餘額為限且最低金額須達 2 萬元。若送件審核時預借現金餘額未滿 2 萬元者，本行將予以婉拒。核准金額除以分期期數後，無法整
除之餘額，併入最後一期一次收取。本案可分 3 期、6 期、12 期攤還本金，不收開辦費，每期分期利率分別為 12%、14%、15%，核准金額將佔用

您的信用額度。活動期間內，正卡持卡人於預借現金可用額度內，不限次數申請使用，惟本行保有核准與否與最終核准金額之權利。本專案各類費用

換算總費用年百分率 3 期為 12%、6 期為 14%、12 期為 15%。本行於收到申請資料，如經核准，將於核准日後約 3 個營業日，將款項匯入您指定之
金融機構帳戶內(限個人帳戶)；指定匯款帳戶非本行帳戶時，持卡人須自行負擔匯費每筆 100 元，並列入當月信用卡帳單上，如因申請人填寫之帳號

有誤，致本行匯款失敗須重新匯款時，須再次負擔匯費每筆 100 元。本案係由電腦直接控管「分期預借現金」匯出日期，無法指定匯款時間。本

案每期應攤還金額及分期利息將逐月列入您信用卡帳單上，首期入帳日為「分期預借現金」匯出日之遞延一期。您每期的分期金額將列入帳單最低
應繳金額，需於帳單繳款截止日前全額繳清，若逾期繳款或未全額繳清或未繳足最低應繳金額，將就抵沖後之分期預借現金本金餘額依您與本行約定

之循環利率計收遲延期間利息(起息日為當期繳款截止日)，並計收違約金。本行分期請款期間，若您本案掛帳之信用卡被本行強制停用，則須一次付

清剩餘款項，不再享分期攤還之便利，原收取之分期利息亦不退還。若您申請提前清償分期預借現金金額，本行不另收取提前清償手續費，惟不退
還已支付之每期利息，並同時計收申請當期之分期利息。本案不適用於本行紅利積點活動辦法。本行保有核准與否與最終核准金額之權利，其他

未約定事項，悉依您與本行約定之信用卡約定條款辦理。 

 

 

 

 

 

 

 

 
 
 

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黏貼處 
為加速撥款速度，請將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有戶名及帳號者)黏貼於此 

並確認四周皆確實黏貼妥當 

 

 

 

業務專用欄:： 


